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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溫室氣體排放、吸收統計及趨勢分析

化氮 NF3 等）的排放源與吸收匯相關數據，

並分為「能源」、「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

「農業」、「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

業」，以及「廢棄物」等五個部門，各部門之

權責機關如下表 2.1-1：

根據上述國際指南之規範，臺灣國家溫

室氣體排放清冊以 1990 年為基準年，統計溫

管法第 3 條定義之七種溫室氣體（二氧化碳 

CO2、甲烷 CH4、氧化亞氮 N2O、全氟化碳 

PFCs、氫氟化碳 HFCs、六氟化硫 SF6 和三氟

部門 主責機關

能源部門 經濟部能源局

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部門 經濟部工業局

農業部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部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廢棄物部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表 2.1-1 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部門權責機關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2021 年版）」，2021 年。

以下分別說明我國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各

部門的資料及係數來源：

一、能源部門

能源部門排放溫室氣體種類包括二氧化

碳、甲烷及氧化亞氮，其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

方法，按照數據分類方式有不同的計算級別，

二氧化碳的計算方式係依據 2006 IPCC 指南的

參考方法和部門方法，其他非二氧化碳的溫室

氣體，則運用排放係數概估排放值。

在活動數據方面，由於能源部門分類及

燃料分類與 2006 IPCC 指南的分類原則相同，

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統計資料之活動

數據來源係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公布之能源平

衡表。

在係數選用方面，計算溫室氣體排放採

用之排放係數，以 2006 IPCC 指南之公布係

數為主，包含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s, CEF)、 碳 氧 化 分 率 (Fraction of 

Carbon Oxidized) 及碳積存分率 (Fraction of 

Carbon Stored)。而針對 2006 IPCC 指南中，

未明列之能源排放係數，則引用其他國家公告

之排放係數，如廢輪胎之排放係數係引用美國

環保署公告係數，其內涵為以毛熱值為基準，

並適用於該國之汽電共生廠。

二、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部門

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部門排放之溫室氣

體種類包含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全氟

碳化物、氫氟碳化物、六氟化硫及三氟化氮等 

7 種。在活動數據方面，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

部門中各行業 /生產之活動數據來源，係以政

府統計公告資料為主，其活動數據具公信力、

誤差率小並為延續性資料；若無政府公告資

料，則以產業公會統計資料替代，或採用向業

者進行實際調查統計結果。


